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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立約日期：西元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立約人：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以下稱資策會）
[bookmark: EditArea1][bookmark: EditArea9][bookmark: EditArea2][bookmark: EditArea10]          （申請組織名稱）    （以下稱申請組織）
[bookmark: EditArea3][bookmark: EditArea11]
緣全球跨境隱私規則體系（Global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System, Global CBPRs）認證資策會成為當責機構（Accountability Agent），資策會執行當責機構職責，與申請組織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以資共同遵守Global CBPRs相關規定，本契約於雙方簽訂後自立約日期起生效，其條款如下：

1. 定義 
本契約用語定義如下：
Global CBPR：即Global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指由Global CBPR論壇（定義如下）為推動國際隱私政策並實踐交流合作所建立之國際隱私規則與驗證標準，用以幫助組織透過一致且可信任的方式管理並保護個人資料。
Global CBPR Seal：指Global CBPR用以證明組織之個人資料管理制度通過Global CBPR驗證之全球跨境隱私規則標章（Global CBPR System Certification Mark以及Global PRP System Certification Mark）。
Global CBPR問卷：指Global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System Intake Questionnaire，為CBPR驗證申請文件之一。
Global CBPR當責機構：全稱為Global CBPR recognized Accountability Agents，指Global CBPR認證之所有當責機構。
Global CBPR驗證：指依據Global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CBPR） Framework、Global CBPR System Intake Questionnaire、Global CBPR System Program Requirements Map等Global CBPR官方文件為驗證標準所進行之驗證。
Global CBPR網站：指用以公告、發布CBPRs相關文件及訊息之網站；首頁網址為：www.globalcbpr.org。
Global CBPR 論壇：指依據2022 Global CBPR Declaration以及Global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CBPR） Framework所設立之國際治理機構，係推動「全球跨境隱私規則制度（Global CBPR System）」與「處理者認可制度（Global PRP System）」之政策制定與執行協調組織。
Global CBPR論壇隱私執法機關：指依據全球跨境隱私規則執法合作機制（Global Cooperation Arrangement for Privacy Enforcement，以下簡稱「Global CAPE」），經全球CBPR論壇認可參與並具備執法協作權限之各會員國之隱私主管機關。
我國隱私執法機關：指Global CAPE下我國政府之個人資料主管機關。
事故：指組織之個人資料外洩、滅失、毀損、竄改及其他侵害；或其他違反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或Global CBPR相關規則之情事。
更新驗證：指於Global CBPR驗證效力屆滿前，為瞭解申請組織就Global CBPR與個人資料管理制度落實之情形，經申請組織提出申請後所執行之更新驗證。
受證組織：指通過Global CBPR驗證，經當責機構授予通過Global CBPR驗證證明之組織。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全稱為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指組織針對所持有個人資料所訂定之政策、內部管理組織及其規則、風險管控措施、應變處理程序及教育訓練計畫之整體管理體系。
書審：指Global CBPR驗證的第一階段；由當責機構針對申請組織之Global CBPR與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相關文件進行初步審閱。
組織：指任何主要營業據點設立於我國之非公務機關。
授證：指通過Global CBPR驗證後，由當責機構同意申請組織使用跨境隱私規則標章Global CBPR Seal （以下稱CBPR Seal）。
當責機構：指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為Global CBPR認證之我國當責機構，負責我國Global CBPR驗證、維運與推行之機構，亦指「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執行Global CBPR問責機構職責之利益衝突迴避管理程序」之問責機構。
[bookmark: _Hlk196245439]當責機構監督暨協作委員會： 即Accountability Agent Oversight and Engagement Committee，指由Global CBPR論壇設立，負責監督並與各當責機構協作之專責委員會，如Global CBPR網站所示。以下簡稱「監督委員會」。
實審：指Global CBPR驗證的第二階段；由當責機構至所擇定之申請組織營運或業務執行場所審查其作業流程及個人資料管理制度文件與制度實際執行狀況。

2. 管轄權
2.1. 當責機構僅得對受我國隱私執法機關所管轄之組織提供Global CBPR驗證服務。
2.2. 申請組織應自行確認其屬於我國隱私執法機關之管轄權內。

3. Global CBPR驗證申請資格
當責機構接受組織申請Global CBPR驗證，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責機構得駁回其申請，或暫緩Global CBPR驗證執行：
(a) 申請組織曾接受實審而未通過，其期間尚未屆滿六個月者。
(b) 申請組織受暫停使用Global CBPR Seal之處置，其期間尚未屆滿者。
(c) 申請組織於一年內曾受終止Global CBPR Seal使用之處置者。
(d) 申請組織於一年內曾受行政處分或法院判決，認定其因故意或過失，而導致個人資料遭洩漏、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其他非法利用；且處分或判決尚未經撤銷、廢止或廢棄。
(e) 申請組織，其負責人、代表人、經理人、執行業務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曾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而受刑罰之處罰，而其刑期或刑罰之執行尚未結束，或自執行結束之翌日起，尚未屆滿三年者。 

4. 文件繳交
4.1. 申請組織應於提出Global CBPR驗證申請時，依當責機構要求，繳交Global CBPR驗證相關文件。
4.2. 當責機構得依Global CBPR驗證執行之需要，要求申請組織補充其他文件，申請組織不得拒絕。

5. 利益衝突迴避審查
5.1. 當責機構應依「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執行CBPR問責機構職責之利益衝突迴避管理程序」審查及核定申請組織與當責機構間有無利益衝突之情事，並將利益衝突迴避紀錄定期通知監督委員會。
5.2. 當責機構不得提供申請組織任何可能影響執行其職責之法律諮詢或技術服務，包含協助：
(a) 建置個人資料保護制度。
(b) 擬定個人資料保護政策、隱私聲明。
(c) 建置個人資料保護措施。
(d) 提供與個人資料、資訊安全有關之顧問、審核、諮詢等服務。
5.3. 申請組織如有要求與Global CBPR驗證無關之法律諮詢或技術服務時，當責機構得提供此服務，惟應通知監督委員會下列事項：
(a) 提供法律諮詢或技術服務之事實。
(b) 為確保利益迴避所採取的保護措施。
5.4. 當責機構履行本條通知義務時，不適用本契約第18條規定。

6. Global CBPR驗證費用
6.1. Global CBPR驗證費用由當責機構訂定，申請組織應依當責機構指示繳納費用。
6.2. Global CBPR驗證之申請、書審、實審費用，應於本契約簽約後，於當責機構指定期限內全數繳納完畢；未於期限內繳納費用視同放棄進行Global CBPR驗證，當責機構不另行退費。
6.3. Global CBPR驗證之授證、證書費用，應於收到實審通過書面通知時，於當責機構指定期限內全額繳納；未於期限內繳納費用視同放棄進行Global CBPR驗證，當責機構不另行退費。
6.4. 費用繳交期限如遇國定假日或本契約第27條情形，申請組織得以書面方式與當責機構另議費用繳納期限。

7. Global CBPR驗證程序
7.1. 當責機構接受Global CBPR驗證申請並收訖費用後，書審階段即可展開，並由當責機構初步審查申請組織文件是否符合Global CBPR驗證要求，於審查完成後將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組織；審查結果如為未通過者，應載明未通過之理由。
7.2. 申請組織通過書審，與當責機構就實審之相關事項完成協議，即進入實審階段。
7.3. 當責機構應於實審完成後，將實審結果以書面報告通知申請組織。 
7.4. 實審之結果為未通過者，本契約第7.3條所述之書面報告應載明未通過之理由，並要求申請組織於當責機構所指定之期限內，或於申請組織接獲書面報告之翌日起二個月內完成改善；就不符合事項採取矯正措施（corrective actions），當責機構將確認申請組織是否完成矯正措施，若申請組織屆期未完成矯正措施，則視為實審不通過。

8. 授證
8.1. 實審通過後，當責機構就Global CBPR驗證結果進行授證審核，並將審核結果通知申請組織；審核結果如為未通過者，上述通知應以書面附理由為之。
8.2. 通過Global CBPR驗證後，當責機構將授予申請組織通過Global CBPR驗證之證明，作為受證組織之證明。
8.3. 通過Global CBPR驗證後，當責機構將同意申請組織使用Global CBPR Seal。
8.4. 其他Global CBPR Seal相關規定，準用「全球跨境隱私規則標章Global CBPR Seal管理要點」。

9. Global CBPR更新驗證
9.1. Global CBPR驗證之效力為一年；申請組織於通過Global CBPR驗證滿八個月至一年間，應向當責機構申請更新驗證。
9.2. Global CBPR更新驗證程序準用第2至8條驗證程序。

10. 與Global CBPR驗證相關之義務
申請組織於Global CBPR驗證時，應履行下列事項：
(a) 提供本契約第4條規定之Global CBPR驗證申請文件，以利當責機構執行Global CBPR驗證。
(b) 於提出Global CBPR驗證申請時，須據實聲明是否有本契約第3條之情形，如虛偽陳述或嗣後經發現陳述內容與事實不符者，當責機構得駁回其申請或暫緩Global CBPR驗證之執行；如申請組織已經驗證，當責機構得認定Global CBPR驗證程序無效，申請組織所繳交之文件與費用不予退回；如申請組織已獲授證，當責機構得認定授證程序無效，申請組織所繳交之文件與費用不予退回，當責機構得公告無效之事由；當責機構履行前述公告義務時，不適用本契約第18條規定。
(c) 參與由當責機構辦理與Global CBPR驗證相關之所有會議。
(d) 於收到當責機構書面通知後，確認Global CBPR驗證範圍。
(e) 於收到當責機構書面通知後，確認Global CBPR驗證費用並於本契約第6條規定之期限內繳納。
(f) 秉持誠信原則回覆當責機構針對Global CBPR驗證所提出之所有疑問，包含但不限於當責機構對本契約第4條規定文件所提出之疑問。
(g) 確保依當責機構要求協助Global CBPR驗證之人員實際出席接受訪談。
(h) 協助當責機構完成實審，包含提供相關導覽及Global CBPR驗證所有必要事項。

11. 當責機構通知義務
11.1 當責機構應將Global CBPR驗證、Global CBPR更新驗證及受證組織之相關情形通知我國隱私執法機關及監督委員會。
11.2 當責機構應促使Global CBPR網站公布以下與受證組織相關之資訊，必要時受證組織應適時予以配合提供相關資訊：
(a) 受證組織名稱。
(b) 受證組織網址。
(c) 受證組織隱私聲明連結。
(d) 受證組織聯絡資訊。
(e) 當責機構名稱。
(f) 受證組織受管轄之的我國隱私執法機關。
(g) Global CBPR驗證範圍。
(h) Global CBPR驗證通過日期。
(i) Global CBPR驗證效力截止日。
11.3 當責機構履行本條通知義務時，不適用本契約第18條規定。

12. 一般義務
申請組織於本契約期間，應履行下列義務：
(a) 遵守與Global CBPR驗證相關之規則，包含但不限於，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規範、Global CBPR綱領、Global CBPRs、III’s Global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System Program Requirements Map、當責機構對於Global CBPR驗證所制定之相關規則、個人資料保護法及Global CBPR認可之相關規則。
(b) 立即回覆、回應當責機構針對Global CBPRs所提出之所有疑問，並於必要時採取相對應措施執行當責機構之要求。
(c) 確認所提供之資訊為完整、正確及真實。
(d) 適時更新其個人資料保護制度，維持正確及完整性。

13. 監督
13.1 在Global CBPR驗證效力期間，當責機構得要求申請組織就其個人資料管理制度之狀況提出書面報告或相關資料，若申請組織通知當責機構有重要變更、當責機構收到申訴、申請組織有違反本契約之情形或當責機構認為有必要時，當責機構得對申請組織實施定期或不定期之實地檢查。申請組織應配合當責機構所提出之相關要求，且實地檢查之費用由申請組織負擔。
13.2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申請組織應立即以書面方式通知當責機構，且依當責機構要求提供相關文件：
(a) 申請組織之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出現重要變更或有重要變更之計畫。
(b) 申請組織所經營業務有變更。
(c) Global CBPR驗證申請文件所載基本資料有變更。
(d) Global CBPR驗證申請文件有變更。
(e) 申請組織出現任何會影響履行本契約之變更。
13.3 如有發生個資事故時，申請組織應立即通知當責機構，並於查明後儘速向當責機構提出書面報告，說明事故之原因、損害狀況及處理之情形。
13.4 申請組織如有不符合Global CBPR驗證要求之情形，且未於期限內改善，當責機構得執行下列處置事項：
(a) 向申請組織提出警告。
(b) 具體要求申請組織於期限內進行改善其違規行為；若仍無法改善，當責機構有權暫停（suspend）或終止（terminate）申請組織關於Global CBPR驗證之效力及Global CBPR Seal之使用。
(c) 暫停申請組織關於Global CBPR驗證之效力及Global CBPR Seal之使用。
(d) 終止申請組織關於Global CBPR驗證之效力及Global CBPR Seal之使用。
(e) 公開申請組織之名稱及其違反要求之行為（例如於Global CBPR網站上公告）；當責機構執行前述處置時，不適用本契約第18條規定。
13.5 當責機構如有合理理由認為本契約第13.4條所述之不符合Global CBPR驗證要求之情形，已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法律規定之情形，當責機構有權將申請組織名稱與行為通知我國隱私執法機關，並由我國隱私執法機關進行裁罰與處置；當責機構履行前述通知義務時，不適用本契約第18條規定。

14. Global CBPR論壇隱私執法機關
14.1 當Global CBPR論壇隱私執法機關提出與Global CBPR論壇、Global CBPR當責機構及Global CBPR相關活動具合理關聯之要求，當責機構將與該等執行機構進行合作並提供必要之資訊，包含但不限於提供與本契約相關之資訊。
14.2 執行機構可透過電子郵件將其請求發送至當責機構，必要時，當責機構得依需要將該請求通知予我國隱私執法機關。
14.3 當責機構履行本條規定時，不適用本契約第18條規定。

15. 智慧財產權歸屬
15.1 所有Global CBPR Seal與Global CBPR驗證相關資料之智慧財產權歸屬於當責機構，當責機構享有該智慧財產權之全部權利，並未讓與、授權其智慧財產權給申請組織；非經當責機構書面同意，申請組織不得為任何形式之複製或主張。
15.2 申請組織如有知悉任何違反本契約第15.1條所述之侵權行為時，應立即告知當責機構並提供相關資訊。
15.3 對於任何侵害當責機構智慧財產權之行為，當責機構保有爭訟之權利；提起爭訟時，申請組織應協助提供當責機構所需相關事證及資訊。

16. 免責聲明
16.1 當責機構保留隨時修改、變更、暫停、終止或解除與Global CBPR相關事務之權利且不須負任何法律責任。
16.2 Global CBPR如暫停或終止，Global CBPR驗證之效力、Global CBPR Seal之使用即失效，當責機構包含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雇人、受聘人、代理人及負責人（agents and representatives），不須負任何法律責任。
16.3 我國或當責機構如終止參與Global CBPR，Global CBPR驗證之效力、Global CBPR Seal之使用即失效，當責機構包含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雇人、受聘人、代理人及負責人，不須負任何法律責任。
16.4 本契約如暫停、終止或解除，當責機構包含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雇人、受聘人、代理人及負責人，不須負任何法律責任。
16.5 當責機構對Global CBPR所為任何形式之陳述或資料，僅為資訊提供而非法律建議或技術建議；申請組織針對Global CBPR相關之所有事務應獨立判斷；必要時，申請組織應尋求專業人士協助。
16.6 當責機構對Global CBPR所為任何形式之陳述或資料，不構成本契約內容。

17. 委外及第三方協助履行契約
申請組織應使用自身資源並採取任何合理措施，協助委外廠商或第三方履行Global CBPR相關規定；該委外廠商或第三方應遵守本契約第18.3條之保密義務。

18. 保密義務
18.1 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外，雙方對於本契約相關資訊應予保密，並防止遭第三人知悉、獲取：
(a) 本契約第5、10(b)、11、13.4(e)、13.5及14條之規定。
(b) 因監督委員會、我國隱私執法機關或Global CBPR Forum隱私執法機關執行機構要求公開之資訊。
(c) 已合法公開之流通資訊。
(d) 因法令要求公開之資訊。
(e) 已取得資訊被揭露方之書面同意。
18.2 依本契約所取得的相關資訊，不得運用於本契約範圍外之目的。
18.3 雙方得向其受雇人、受聘人、代理人、分包商、顧問、合夥人或履行輔助人揭露與本契約相關之資訊，且應使其遵守本契約第18條保密義務。
18.4 本契約終止、解除或失其效力時，本契約第18條保密義務於契約效力消滅後二年內不消滅。本契約暫停期間，雙方仍應遵守本條保密義務。

19. 移轉禁止
非經一方書面同意，另一方不得擅自將本契約之權利義務轉讓他人。

20. 通知
20.1 關於本契約之通知及任何陳述應以書面為之，通知得以下列方式送達：
(a) 親送，送達時間為親送當日。
(b) 郵寄，送達時間為郵寄當日，以郵戳日期為準。
(c) 電子郵件，送達時間為收到電子郵件當日。
20.2 當責機構之聯絡資訊如下：
(a) 地址：106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216號22樓，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b) 信箱：tpipas@iii.org.tw
20.3 申請組織之聯絡資訊以其提交之最新驗證申請文件為準。

21. 完整契約條款
本契約載明雙方約定之所有事項，取代立約前雙方所有口頭或書面之陳述、協議、會談或契約。

22. 契約棄權與修改
22.1 當責機構有權隨時修改本契約，並應以書面方式載明修改後契約內容及生效日通知申請組織，如申請組織於修改後之契約生效日後繼續使用Global CBPR Seal，該行為視為其同意修改之意思表示。
22.2 申請組織如欲對本契約為任何修改或棄權，應以書面方式取得當責機構同意。
22.3 棄權協議得附帶限制性條款（conditions），惟效力僅限於棄權協議所述之情形及特定目的。
22.4 如有一方對本契約某項條款行使棄權，經另一方同意後，雙方僅同意對該條款行使棄權，並非同意對其他條款或未來違約行為表示棄權。
22.5 如有違反本契約之情形，任一方因權宜措施而延遲或未行使本契約權利，不得認為是對本契約之修改、放棄權利、免除他方義務、或影響其他權利之行使。

23. 契約暫停、終止或解除
23.1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本契約立即終止：
(a) Global CBPR驗證申請經當責機構通知駁回。
(b) Global CBPR驗證效力一年屆滿翌日。
23.2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當責機構得通知申請組織暫停、立即終止或解除本契約，申請組織之Global CBPR驗證效力及Global CBPR Seal之使用即為失效：
(a) 申請組織違反本契約，且無法改善違反事項或申請組織未於收到當責機構通知後翌日起十個工作日內改善。
(b) 申請組織履行本契約期間，提供當責機構與事實不符之資料，或為虛偽、與事實不符之陳述。
(c) 當責機構無法持續取得或被取消Global CBPR認證。
(d) 我國Global CBPR會員資格遭Global CBPR暫停或取消。
23.3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當責機構得通知申請組織立即終止或解除本契約，申請組織之Global CBPR驗證效力及Global CBPR Seal之使用即為失效：
(a) 申請組織不當使用Global CBPR Seal，當責機構合理認為其行為將違反標章相關法令、侵害標章所有權、或造成Global CBPR Seal失效或被撤銷。
(b) 申請組織擅自將本契約之權利義務及授權事項轉讓他人。
(c) 申請組織多次違反本契約，其行為被合理認為已無意願及能力履行本契約。
(d) 申請組織自行或威脅暫停或拒絕履行本契約之全部或重要部分。
(e) 申請組織他遷不明、停止營業、重整、解散、合併、破產，有主要資產被查封、有與債權人進行債務清償之協商或有無法償還債務之虞；如前述情形發生於我國境外，亦適用之。
(f) 我國選擇退出Global CBPR。
23.4 除本契約第23.1、23.2、23.3條規定外，當責機構得隨時終止或解除本契約。
23.5 本契約之暫停、終止或解除通知應以書面為之，暫停通知應載明暫停之期間。

24. 契約暫停、終止或解除之效果
24.1 申請機構所有因履行本契約而繳納之費用，當責機構不予退還。
24.2 本契約暫停時，於暫停期間，申請組織不得使用Global CBPR Seal以及宣稱是受證組織，且依本契約應負之義務不消滅。
24.3 本契約效力自終止之時起消滅，但不影響契約失效前已生之權利義務，且於申請組織履行本契約所生之義務前，當責機構得拒絕履行自己因本契約所生之一切義務。本契約經解除者，申請組織應負回復原狀之義務。
24.4 本契約終止或解除時，因本契約所生之一切權利、義務及授權消滅。
24.5 本契約終止或解除後，申請組織不得：
(a) 使用Global CBPR Seal或與Global CBPR Seal相關之文字或標章。
(b) 使用與當責機構或Global CBPRs相關之文字或標章。
(c) 宣稱為受證組織。
(d) 宣稱與Global CBPR之任何關聯。
24.6 本契約經終止或解除後，所有依本契約第18條規定應予保密之資訊，申請組織應依當責機構之指示，於終止或解除翌日起五個工作日內歸還或銷毀；其所增加之費用，概由申請組織負擔。
24.7 本契約經終止或解除後，所有屬於當責機構之文件、設備等，申請組織應於終止或解除翌日起五個工作日內歸還當責機構；其所增加之費用，概由申請組織負擔。
24.8 本契約經終止或解除後，申請組織應銷毀、撤除所有含有Global CBPR Seal的物品、文件及網頁；其所增加之費用，概由申請組織負擔。

25. 法令適用
本契約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

26. 紛爭解決
26.1 就Global CBPR驗證爭議事項，申請組織應依下列規定向當責機構提出；如未依規定提出，視為無爭議：
(a) 如為書審爭議，申請組織應於收受書審結果之翌日起五個工作日內，以書面方式附理由提出。
(b) 如為實審爭議，申請組織應於實審之閉幕會議上提出；如未能於閉幕會議解決爭議，申請組織應先請求當責機構，於通知實審結果之書面上載明或註記爭議項目，並於舉行閉幕會議之翌日起五個工作日內，以書面方式附理由提出。
(c) 當責機構應就爭議作出決定，並以書面通知；申請組織如有疑義，得向當責機構提出申訴。
(d) 爭議作出決定前，原書審或實審結果不受影響。
26.2 當責機構依據「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TPIPAS）紛爭解決機制運作要點」受理有關Global CBPR之申訴。
26.3 雙方因本契約所引起之紛爭，如無法自行協商解決，應交由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依據中華民國法律及其仲裁規則，在中華民國臺北市以仲裁方式解決之。

27. 不可抗力之事由
如因天災、地變、戰爭、政府禁令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使任一方無法履行本契約時，不負遲延或違約之責任；但應於上述不可抗力事件發生日翌日起十個工作日內通知另一方。


申請組織確認其已閱讀並理解本契約所有內容，本契約作成一式二份，由雙方委其正式授權之代表，於前揭立約日期締結本契約。












立約人：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簽約代表人：范俊逸 執行長
統一編號：05076416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06號1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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